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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课程建设方案 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和我校教育质量工程有关规定，有目标、有计划地加强我院本科

人才培养，提高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目的与内容 

1. 根据各专业课程设置情况，遴选教学水平高、责任心强、热心于教书育人的教师

承担各门课程（特别是主干课程）的教学任务，确保教学质量； 

2. 彻底清查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设置，确保教学内容设置的先进性与合理性，解决

课程之间内容重复的问题； 

3. 实现理论课程与相应实验课程的统一，解决理论课程与实验课程脱节的问题； 

4. 引导教师积极开展相关课程的改革与建设，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，探索

有效的教学内容组织形式、培养模式以及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方案； 

5. 建设学院本科教学资源平台，全部课程均建立课程网站，以便于学生的学习、方

便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及教学质量的监控，提高教学效果。 

二、组织建设 

为了全面组织实施学院本科课程建设的规划、组织和检查工作，学院成立建设工作

领导小组。机构如下： 

组长：耿建萍、王擎 

副组长：周艳红、余龙江 

成员：何光源、杨祥良、曾绍群、刘剑峰、刘笔锋、闫云君、杨广笑、丁明跃 

吴元喜、王朝霞、周少琳、刘曼西 

三、实施方案 

1. 针对教学计划中开设的课程（科研训练、生产实习、毕业设计除外），首先由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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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请承担课程教学任务的申请书，申请书格式见附件 1； 

(1) 理论课与相应的实验课作为一门课程申报，课程名称采用理论课课程名称； 

(2) 可以申请独立承担一门课程的全部教学任务（包括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），也可

以申请承担一门课程的理论或实验教学任务； 

(3) 可以申请承担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，但每门课程都需提交独立的申请书； 

(4) 提交申请书的截止时间为 2010.7.20 日下午 5 点（请交至学院教务科）。 

2. 学院聘请评审专家对各申请进行评审，遴选教学水平高、责任心强、热心于教书育

人的教师承担各门课程的教学任务，确定各门课程的课程组长，并提出有关意见与建议。

(1) 评审依据：申请书、以往学生课堂评分与顾问组听课记录（缺少课堂评分与听课

记录的教师参考试讲结果；两者都不具备者可以先提交申请，待通过试讲后再予以评定）；

(2) 初评时间：2010.7.21~2010.7.26； 

(3) 2010.7.28 在学院网站公布初评结果并公示 1 周； 

(4) 2010.8.10 前在学院网站公布最终结果。 

3. 各课程组一经确定，课程组负责人及全部成员与学院签订课程建设责任书。 

4. 学院拟建立一个教学资源平台，全部课程均建立课程网站，以便于学生的学习、

方便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及教学质量的监控，各课程组需积极配合课程网站的构建。 

5. 每位教师的教学情况每年集中考核一次，以教师自评、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评审、

学院审定的程序进行。考核结果分为优、合格、不合格；考核结果为优者，该年度所承

担教学任务的教学津贴上浮 30%，并在下年度的教研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；考

核为不合格者，该年度所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学津贴下调 30%，并取消下年度承担教学任

务的资格。 

四、附则 

1.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负责解释； 

2. 学院将在本方案实施后进一步开展教学团队建设，其建设与管理方案将另行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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